　　Anthropology 人類學 我們似乎期望︰研究人之特性的科目，正是一個人可以獨立思考，不需借助基督教教義的要素，甚至不需訴諸信心的一個題目。畢竟，因為我們是人，一定知道做人是怎麼一回事；在這科目內，研究者與研究的對象同是人，我們總可以整理出一套真確的人類學吧！可惜這種推理有嚴重的缺陷。在人類學的範疇內（就如在任何學科內），永遠都是眾說紛紜，甚至互相牴觸，各學派支持者按著自己的哲學或宗教立場來建立理論；因此人怎樣回答「人是什麼」的問題，其實受著許多更基本的因素左右。
　　聖經論到「人是什麼」的經文，都有一個特定的背景︰人是神所造的，以及人是活在神的面前。要明白聖經怎樣論到人，就一定要從神學的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入手︰首先，人是神的創造。我們不是從神本身發放出來的，乃是神整個創造的一部分，與神本身是完全不同的；但同樣地，人也不是「自然界」獨立演進及選擇的結果；聖經說人是神直接又特別的創造。
　　創二7說神「用地上的塵土」造了亞當（Adam{\LinkToBook:TopicID=105,Name=Adam}），然後「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裡」，他就成了一個「有靈的活人」。和合本譯作「靈」的一詞，在希伯來文是nep{es%（英文還是譯作being），在其他地方多是譯作「靈」、「魂」，或「靈魂」、「生命」等；但在創二7，卻不一定是按希羅思想那樣，指與身體及魂有別的靈〔參柏拉圖主義（Platonism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}）；靈魂的起源（Soul, Origin of{\LinkToBook:TopicID=1101,Name=Soul, Origin of}）〕。我們要把這節經文放在舊約的上下文內來解釋，它是指一個活的人，與神及與其他人都是有關係的個體。七十士譯本把nep{es%譯作希臘文的psyche{（魂），有人就一直以希臘的靈觀來解釋這個舊約的概念，這是本末倒置的。我們應該以nep{es%在舊約的用法來了解psyche{一詞，包括七十士譯本和新約的。按創二的說法，人的靈魂與身體絕不是分開的，也是不能分開的。再者，我們很喜歡辯論到底人是分開兩部分（身體與靈魂），或三部分（靈、魂、體），然而這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；人只是藉著神的「氣息」（或作「靈」）而成為「活人」，是「整體」不分的。
　　再者，亞當是藉著神的氣息而成一個活人，也表示他的生命（nep{es%）與神的旨意和神的靈是不能分割的（創六3；傳十二7；太十28）。後人辯論亞當在墮落（Fall{\LinkToBook:TopicID=446,Name=Fall}）之前，到底是被造成可朽壞或不可朽壞，也是受了柏拉圖{\LinkToBook:TopicID=936,Name=Platonism 柏拉圖主義}的影響；他認為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是有某種形式的不朽（Immort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618,Name=Immortality}）。人的生命永遠不能理解為獨立的不朽，因為人的生命是不能離開神的旨意及神的靈而獨立的。在墮落之前，我們可以說亞當「實際上是不朽的」，因為他的存在，就是一種與神保持不斷交通的存在，是一種被神的旨意及神的靈維繫著的存在。他墮落之後，神宣判他必死，因為支持他「實際上是不朽的」關係已經中斷。人與神相交的屬靈關係既已中斷，他就招來「屬靈的死亡」，是一種沒有基督的存在（羅七9；弗二1及下）。
　　在同一根基上，聖經論到死後生命的盼望，主要是本於身體的復活（Resurrec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14,Name=Resurrection, General}）而來；聖經沒有任何經文支持希臘哲學那種脫離身體後靈魂不朽的說法，類似論及陰間（Sheol，希伯來文陰府之名，為逝去之靈的居所），或是復活前靈魂存在之情況的經文，它們的意思與希臘人說的靈魂不朽，不是同一回事（參居間狀態，Intermediate State{\LinkToBook:TopicID=641,Name=Intermediate State}）。福音書記載耶穌復活後的顯現，就表明將來復活後的生命，是帶著身體的復活，那時的存在形式，也是一種有身體的形式。但保羅曾說這種復活的身體，是「靈性的身體」（so{ma pneumatikon，林前十五44及下），只是與「血氣的身體」（so{ma psychikon）作比對，因此將來的身體與現今的身體，是有某程度上的不同，也有其一定的延續性。其間的不同倒是有一種實際的結果︰復活的身體既是神創造的工作，不是某種「重組」的力量，我們就不應太執著土葬或火葬哪一種是較合聖經的作法了。
　　至於我們通常譯作「靈魂」（nep{es%;psyche{）的詞語，希伯來文與希臘文均是以它來指一種具有屬物的、感情的，和心理的存在。我們本來對靈魂一詞有某種固定的了解，現今又用同一個詞語來表達聖經不同的用法，就難免引起混亂了。（例如︰我們用同一個詞語（身體）來代表聖經不同的意義，希伯來文的ba{sa{r，及希臘文的sarx，我們通常都譯作「肉體」。）但這兩個詞語結合起來，是指人是神的創造，在神面前存在，有思想和決斷的功能，同時又受著種種需要與慾望的影響，包括屬靈、屬物及性慾的。男人與女人都能藉著音樂、藝術，及人際關係的創造力來表達自我，同時又不斷仰賴神的照管（Provid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967,Name=Providence}）而存在，包括食物、衣著，與生命氣息本身。
　　單從神學的角度來說，人是神造的還是不夠，我們一定要指出他在整個受造界的獨特地位。神的心意乃是要人去管理︰人要「生養眾多，遍滿地面」，還要「治理這地，也要管理海裡的魚、空中的鳥，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」（創一28）。但人脫離了神的旨意和神的靈就沒有生命；同樣，人也沒有獨立於神之外的權柄︰人在受造界的權柄，必須從一個管家（Steward{\LinkToBook:TopicID=1113,Name=Stewardship}）的地位來了解，人是要向神負責的管家。從這個角度來看亞當的墮落，不單是一種不順服和反叛，也是謀求道德上的自主和權柄上的獨立，在此騙人的獨立宣言中，人類就從神為他在受造界所定的命運中墮落了。大地因著亞當的罪而受咒詛，人要「終身勞苦」才得餬口（創三17～19），整個受造界都「服在虛空之下」（羅八20）。
　　在舊約，神定意要人管理萬物，是以一個問題的形式提出來︰「人算什麼？」（詩八4），其他地方則以不同的方式，提出同樣的問題（伯七17，十五14；詩一四四3）；這問題只能在新約中論到基督的經文找到終極的答案︰「叫祂（暫時）比天使微小一點」，並且「因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」（來二6～9）。至終說來，「人算什麼？」這個人類學問題的答案，只能在基督內領悟出來。人不能離開耶穌基督的啟示去認識神，也不能在耶穌基督之外認識人。近代神學喜歡從耶穌的人性來了解祂的神性T亦即是基督論（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）所謂之「由下至上」的方法），這種方法雖然也有它的理論基礎【編按︰如本於道成肉身而歸納出來的「只有透過非神才能啟示神」】，卻以為人可以離開基督而認識人，並且以此為基督論的起點。然而我們從聖經知道，父神永恆的旨意和計畫，只能在耶穌一生啟示及成就；凡被揀選的，都是神從「創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裡揀選了……」的（弗一4及下）。再者，人從神永恆的旨意和計畫墮落得究竟有多深、多徹底，以及其結果，亦只能從耶穌的十字架裡面才能明白；是在這個意義下，巴特（Barth{\LinkToBook:TopicID=189,Name=Barth, Karl 卡爾．巴特}）說耶穌是真實的人（real man），像我們一樣，也是真正的人（true man），與我們不一樣。這樣說來，只有耶穌基督才是神學的人類學有效的起點了；人生的目標及性質，必須先從耶穌的一生開始，我們的一生只是屬於第二個層次的資料而已。
　　男人與女人原本都是按著「神的形像」（Image of God{\LinkToBook:TopicID=609,Name=Image of God}）來造的。至於這個「形像」的身分是什麼，在神學發展史上一直討論得十分熱烈，至今沒有定案。加爾文（Calvin{\LinkToBook:TopicID=249,Name=Calvin, John 加爾文}）認為，「神的形像」只能透過耶穌啟示並更新（參林後四4；西一15）。再說，假如神本身是什麼，祂啟示出來的也就是什麼，那麼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所啟示的，就不單是父、子、聖靈在永世中內在的關係，也是三位一體的真神在盟約（Covenant{\LinkToBook:TopicID=322,Name=Covenant}）關係中，啟示和實現那本著恩典而揀選人之永世計畫。
　　我們若不從這種盟約關係入手，人類學中的神學問題，就永無解答的一天。「神的形像」不能從靜態及個人化的角度來了解，我們一定要從動態的關係來了解︰男人與女人均是在基督內蒙召，作為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永恆的內在關係之「形像」（約十七21～23）。巴特可能是對的，他說︰人是按神的形像「造男造女」（創一27），丈夫與妻子的立約關係，正反映出神的形像來（參性慾，Sexual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075,Name=Sexuality}）。我們若不明白自己是按神的形像造成的男女，對人性的了解必會偏頗不全。男與女不能完全等同，不然的話性別就會無意義；但也不能置於對立及不平等的關係，不然的話，神的形像就會受損，我們只能從等同的地位和互相補足的關係去明白它（參婦解神學，Feminist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458,Name=Feminist Theology}）。
　　從另一角度來說，我們若不從三位一體的教義來了解神的本性，人類學就不算是妥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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